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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12年度首購族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計畫 

壹、 計畫目標： 

因應新冠疫情及國際金融市場影響，台灣央行自 2022年起

啟動升息，迄今升息 5 次，連帶影響房貸利息增加，造成

首購族群居住負擔，為減輕首購族群房貸利息壓力，爰配

合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優惠房貸專案，針對高雄市民

首購族，市府加碼補貼貸款利率 1 碼(0.25%)辦理本項計

畫。 

貳、 辦理依據： 

一、 依據 112年 3月 28日第 621次市政會議市長裁示：「首

購房貸利息補貼係配合高雄銀行之首購房貸專案推出

加碼方案」辦理。 

二、 住宅法第 9 條：「為協助一定所得及財產以下家庭或個

人獲得適居之住宅，主管機關得視財務狀況擬訂計畫，

辦理補貼住宅之貸款利息…」。 

參、 主辦機關：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肆、 實施期程： 

於 112 年度首次開辦，並視執行成果、穩定預算情形，滾

動檢討。 

伍、 預算額度與來源： 

  本計畫經費由高雄市政府公務預算(囤房稅稅收)支應。 

陸、 補貼對象、條件及額度： 

設籍高雄市且首購自用住宅者，向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房貸優惠專案，經配合銀行核准貸款者，詳如下： 

一、 補貼對象：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 設籍高雄市。 

(二) 所購住宅位於高雄市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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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首購自用住宅(借款時名下無住宅不動產，購置第 1

間自用住宅)。 

(四) 符合配合銀行提出優惠房貸專案資格。 

二、 補貼利率及補貼期間：市府每年補貼利率 0.25%，持續

補貼 3年。 

三、 貸款成數：最高 8成核貸。 

四、 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 800萬元。 

五、 貸款年限：最長 40年。 

六、 貸款戶數及總額度：最高 500戶或貸款總額度達新臺幣

40億元，其中一項達成即提前停止受理。 

七、 受補助對象資格一經變更(非首購、戶籍遷出高雄市、3

年內不得轉讓…等情形)將停止給予利息補貼。(詳見銀

行貸款契約附約切結書) 。 

八、 本計畫依照高雄銀行提出之雄易居專案，無補助銀行差

額利息及作業費，即高雄銀行應負擔補貼利率及行政作

業費用成本。 

柒、 補貼利息撥款方式： 

市府補貼利息部分(0.25%)，由高雄銀行每月檢送補貼利息

相關文件(收據、核貸戶補貼利息統計表)，向高雄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請撥。 

捌、 核貸戶若於本計畫補貼期間不符合「設籍高雄市」、「首購

自用住宅」、「房屋不得移轉予配偶及子女以外之第三人」等

規定，應返還溢領之補貼利息。 

玖、 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或計畫辦理。主辦機

關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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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運用囤房稅辦理 

首購族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計畫切結書 

本人＿＿＿＿＿＿向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雄易居(雄

Easy)優惠貸款專案(下稱本專案)，知悉本專案搭配高雄市政府

運用囤房稅辦理之「首購族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計畫」，於補貼期間

(3 年)享有 0.25%利率之補貼，並同意審查單位執行本專案必要

範圍內蒐集、查調、運用個人資料；如獲本專案核貸，本人瞭解

須於補貼期間(3 年)符合「設籍高雄市」、「首購自用住宅」、「房

屋不得移轉予配偶及子女以外之第三人」等規定，倘有資格異動，

應盡主動告知義務；若違反規定，本人應返還溢領之補貼利息，

涉及虛偽或不實情事者，並追究相關責任，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立切結書人：                              （請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話：                                               

案件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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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運用囤房稅辦理住宅及租金補貼計畫 
(增額租金補貼/折減社宅租金/育兒租金補貼/首購族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113.1.15 

壹、 計畫目標： 

本市住宅政策以多元方式協助市民解決居住問題為宗旨，透過課徵囤房稅以

消弭長期房地產投資效益凌駕於居住效用之功能錯置，期透過政策重分配機

制，提高本市非自住房屋持有成本，遏止炒房投機行為，並促使多屋族釋出

閒置房屋，以增加房屋供給量、降低空屋率、減輕居住負擔，以保障更多市

民的居住權益，為兼顧青年優先、育兒優先、弱勢優先的三大原則，將開徵

囤房稅用於增額租金補貼、育兒租金補貼、折減社宅租金，以及首購房貸利

息補貼，以落實居住正義，減輕民眾的居住負擔，讓囤房稅善盡照顧市民的

目的。 

貳、 辦理依據： 

住宅法第 9條、第 25條規定及高雄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1條規定。 

參、 主辦機關：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肆、 實施期程：依各分支計畫實際執行情形並視執行成果及中央補助情形再行

滾動式調整。 

伍、 預算額度與來源：本計畫經費來源為囤房稅並編列於本局公務預算支應。 

陸、 補貼對象：詳各分支計畫補貼對象。 

柒、 辦理方式及補貼條件 (詳各分支計畫)： 

一、增額租金補貼實施計畫(分支計畫 1) 

現行中央實施 300 億租金補貼，針對無自有住宅且在高雄租屋者，家庭

所得平均每人每月 43,257元以下的租屋家庭給予補助(最低生活費 3倍)；

本府加碼開辦增額租金補貼，將家庭所得門檻提升至平均每人每月

50,467 元(最低生活費 3.5 倍)，即每人每月家庭平均所得介於 43,257

元至 50,467元，可向本府都發局提出申請增額租金補貼。考量不同地區

租金差異及個別家戶負擔程度不同，故高雄市政府相應給予每月 1,800

至 5,880元不等的額度。 

二、折減社會住宅租金實施計畫(分支計畫 2) 

現行社宅租金原則、租屋補助政策措施與申請資格，現行租金訂定參考

其他五都，一般戶約市價 8 折、關懷戶約市價 6 折，市府運用囤房稅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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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一般戶租金訂為市價 7.5 折、關懷戶則為(符合住宅法第四條 13 款

身分者)5折。 

三、育兒租金補貼實施計畫(分支計畫 3) 

針對現行內政部 300 億擴大租金補貼及高雄市增額租金補貼核定戶，育

有 12歲以下兒童之家庭租屋族，加碼給予育兒家庭一次性租金補貼，以

減輕育兒家庭居住負擔， 1名 12歲以下子女給予 4,000元租金補貼，2

名給予 8,000元，3名以上給予 12,000元。 

四、首購族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計畫(分支計畫 4) 

依據 112 年 3 月 28 日第 621 次市政會議市長裁示:「首購房貸利息補貼

係配合高雄銀行之首購房貸專案推出加碼方案」辦理，針對高雄市民首

購族，市府加碼補貼貸款利率 1 碼(0.25%)，補貼年期 3 年，餘條件如

下： 

(一) 補貼對象：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 設籍高雄市。 

2. 所購住宅位於高雄市轄區。 

3. 首購自用住宅(貸款時名下無住宅不動產，購置第 1間自用住宅)。 

4. 符合配合高雄銀行訂定優惠房貸專案資格。 

(二) 補貼利率：市府每年補貼利率 0.25%，持續補貼 3年。 

(三) 貸款成數：最高 8成核貸 

(四) 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 800萬元 

(五) 貸款年限：最長 40年 

(六) 貸款戶數及總額度：最高 500戶或貸款總額度達新臺幣 40億元，

其中一項達成即提前停止受理。 

(七) 受補助對象資格一經變更(非首購、戶籍遷出高雄市、3年內不得

轉讓…等情形)將停止給予利息補貼。(詳見銀行貸款契約附約切

結書) 。 

(八) 本計畫依照高雄銀行提出之雄易居專案，無補助銀行差額利息及

作業費，即高雄銀行應負擔補貼利率及行政作業費用成本。 


